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  100年 2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8 
教 
正 
26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教育部請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建立師資專業成長單位結果函報

本院乙節，該校於 99年 8月 1日成立「教學發展中心」，並

於 99年 10月 13日檢送「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」簡介資料至

教育部，教育部將請該校依據所訂定之績效指標與執行情

形，每 3個月以公文報部，俾落實教師專業成長。 

二、教育部收回該校辦理「95、96年度兩校整併計畫與改善訓練

科研與教學環境計畫」補助經費（95年專案補助計畫應扣回

新台幣 2,279萬元，96年專案補助計畫應扣回 4,427萬 6,091

元，總計扣回 6,706 萬 6,091 元），業已完成內部程序，採

逐年扣回方式辦理。 

教育及文化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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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均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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